评审办法（综合评估法）
一、资格审查

    对投标单位资格性进行审查，结论分为“合格”与“不合格”，评审不合格的投标文件不再进行后续评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做无效投标处理：

	评审内容
	审查标准

	资格性

审查
	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是否合法有效


	
	征信查询
	信用查询有无不良记录


二、技术和商务标评审

	序号
	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1
	品牌

商誉
	25
	提供所投品牌商誉、证书等支撑材料，0-25分。
	

	2
	业绩

合同
	6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上推3年内为准，类似UPS不间断电源采购安装业绩合同，合同复印件或扫描件应能辨识双方合同公章、签订时间、金额，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如业绩合同不能体现以上全部内容，可提供业绩合同甲方加盖公章的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若每个投标单位业绩合同复印件或扫描件不能辨识双方合同公章、签订时间、金额、忘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投标单位业绩合同甲方加盖公章的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每一项对应扣减0.5分，最多扣减不超过2分；每个业绩合同2分，总计得分最多不超过6分。
	

	3
	售后

服务
	4
	（1）质保服务承诺函：提供所投标产品厂家免费质保2年（含）及以上承诺函，得1分；未提供厂家质保服务承诺函不得分。

（2）本地化售后服务：投标产品制造厂家或供应商设立了健全的售后服务机构网点，有详细的售后服务机构名单、地址、服务电话和维修人员名单等。在芜湖市能提供本地化售后服务的或能提供委托本地化售后服务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3）售后服务方案：售后服务方案中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售后服务质量、售后服务响应速度、日常故障处理、应急保障措施、季度巡检、产品培训等。
a.方案内容完整全面详细可行，针对性强，有单个电池电压定期检测服务方案，得 2分；

b.提供的方案比较完整，内容较为详细可行，对

项目实施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得 1分；

c.未提供售后服务方案的不得分。
	

	4
	投标报价
	65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价为评标基准价，得分计算公式：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65
	

	综合得分
	


